
中山市小榄镇人民政府
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
粤中榄综催字〔2025〕924号

名称：中山市壹壹体育发展有限公司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2000MA53J1G74J

住所：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竹源环镇北路 172 号物业三区

179 号首层

因你单位擅自举办校外培训机构，本机关依据《校外培训

行政处罚暂行办法》第十七条“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

经审批开展校外培训，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，构成擅自举办校

外培训机构，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校外培训主管部门会同同

级公安、民政或者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责令停止举办、退

还所收费用，并对举办者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：

（一）线下培训有专门的培训场所，线上培训有特定的网站或

者应用程序；（二）有 2 名以上培训从业人员；（三）有相应

的组织机构和分工。”的规定，于 2025 年 9 月 15 日对你单位

作出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粤中榄综罚字〔2025〕924 号），

已于 2025 年 11 月 30 日送达你单位，要求你单位收到决定书之

日起 15 日内，将罚款缴纳至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详见《广东省

受送达人（签名或者盖章）：   受送达人 1 粤信签 年   月   日

第 1 页，共 2 页



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（电子）》），而你单位逾期未履行该义

务。

现催告如下：

1.请你单位于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履行上述

义务；如对履行该义务有陈述、申辩意见，请在该期限内向本

机关提出。

2.如无正当理由，逾期仍不履行该义务的，本机关将依法

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联 系 人 ： 周 文 婷 （ 19120997141 ） 、 孙 世 诚

（19120997222）

联系电话：0760-22183191

单位地址：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永盛路 1号

中山市小榄镇人民政府

（印章）

2025 年 12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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